
关于推荐优秀节目参加庆祝

建党90周年文艺展演的通知
省委各部委、省各委办厅局机关党委（总支）：
根据省级机关工委开展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的总体安排，拟在省级机关工委召开的七一表彰大会上，选调有关部门、单位排演的优秀节目，举办省级机关党组织庆祝建党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演时间：6月20日前后。
二、节目类型：独唱、重唱、合唱，舞蹈，戏剧，朗诵，快板书，小品，器乐演奏等节目皆可推荐。
三、节目要求
1、推荐的节目要求主题鲜明，主旋律突出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时代特征。
2、推荐的集体类节目要控制参演人数，原则上不超过30人。单个节目时长原则上不超过8分钟。每个单位推荐节目数量不超过2个。
3、推荐的节目原则上是在本部门、单位已经开展文艺庆祝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优秀节目，不要求为此次展演专门排演节目。
四、推荐方法
各部门、单位如有优秀节目推荐，请填报《庆祝建党90周年文艺展演节目推荐表》（可在江苏机关党建网《公告栏》下载），于6月8日前报工委宣传部。导演组将根据各部门、单位推荐节目的内容、形式、时长、人数、舞美要求等，初选部分节目。入选节目如已正式演出过，请尽可能提供录像光盘。如正在排练请注明排练时间，以便导演组现场审看。导演组将根据审看情况最终确定参演节目。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将以适当的形式对参演的优秀节目进行表扬奖励。
联 系 人：柴家鸿   韩玉凝

电话传真：83392249 83391390

电子邮箱：gwx@jsdj.gov.cn
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宣传部
2011年5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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